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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港政办〔2017〕106号
 
 
泉港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加快酒店服务业发展优惠政策的通知
 
石化工业园区管委会，各镇人民政府、山腰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山腰盐场、石化产业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投资总公司、水利水务公司,各酒店：
   《加快酒店服务业发展优惠政策》已经第2次区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3月27日
 
 
加快酒店服务业发展优惠政策
 
根据《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加快海丝新城酒店服务业发展优惠政策的通知》(泉政办〔2016〕194号)文件精神，为促进我区酒店服务业发展，进一步提升商务旅游接待水平，优化投资环境，现制定以下优惠政策：
一、优惠认定条件
（一）酒店设计及建设标准。酒店设计及建设应符合《旅馆建筑设计规范》中的四、五星级酒店要求，并达到《星级酒店评定标准》中的四、五星级酒店设计标准。
（二）酒店建设规模。项目总投资应达到3亿元以上，同时客房数量应达到250间以上。
（三）酒店建设时间。项目取得用地后，9个月内必须实质性动工建设，36个月内必须建成并投入运营。
（四）项目业主应为在泉港区内注册且独立的法人。
二、优惠政策
（一）规划方面。项目停车位可按《福建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7年本）中的低限配置。
（二）用地方面。按四星、五星级标准动工新建的酒店，优先安排用地指标，项目按实施时的用地出让价同级别、同用途修正的基准地价的70%（基准地价设有最低价和最高价幅度的，取中间值并且不低于土地取得成本）进行评估，并报区地价委员会研究同意后作为地块的起拍价组织拍卖出让。建设涉及林地并改变林地用途的，经上级部门批准后，项目单位（业主）先缴交森林植被恢复费，待项目完成后，区级留成部分返还项目单位（业主）用于恢复森林植被或造林绿化。
（三）奖励方面。在本优惠政策发文之日起的有效期内，首家按四、五星级酒店标准设计建设的酒店，分别给予四星级酒店600万元、五星级酒店1000万元一次性奖励。此后，对新获评为四星级、五星级酒店的，分别给予200万元、300万元一次性奖励。
（四）财税优惠方面。按四、五星级酒店标准设计建设的，酒店自建成运营年度起三年内所缴纳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区本级留成部分全额奖励给企业，作为酒店技改或服务业引导资金。
（五）其他方面。按四、五星级酒店标准设计建设的酒店在运营年度起三年内，区财政每年度给予用水、用电、用气补贴200万元；有线数字电视收视维护费按物价部门确定的最低标准收取，并在开通增值业务时给予优惠；通讯、宽带网络由电信部门按照成本价提供一揽子优惠服务，包括内部通话免费、宽带依据光纤宽带优费、话费实行包月优惠（国际长途除外）等。
三、本政策由区住建部门牵头，区发改、财政及旅游部门配合做好优惠条件的认定及解释工作。
四、本优惠政策自下发之日起实施，《泉港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泉港区关于投资高星级酒店（宾馆）的优惠政策及奖励办法的通知》（泉港政综〔2012〕216号）同时废止，此前我区扶持酒店服务业发展的规定与本政策不一致的，以本政策为准。
 
  抄送：市旅游局。
区委各部门，省、市直驻泉港各单位，区人武部，各人民团体。
        区人大办、政协办，区法院、检察院。
    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
  泉港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5月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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